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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杨立新教授民法专题研究系列”中的一部。
本教材紧密结合我国继承法的立法和司法实际，从高等法学教育的具体需要出发，总结继承法教学的
规律和特点，借鉴各类继承法教材编撰的经验，全面吸收国内外继承法研究的最新成果，融合作者的
研究体会，突出服务于法学教育改革的根本宗旨，重新设计继承法学教材的体例、体系和知识点。
在结构上，本教材将继承法学分为四个前后相序、循序渐进的部分，即继承法与继承权、遗产继承、
遗产赠与、遗产处置，并且按此编为四编，同时减少章节设置，阐述详略适当，使继承法学的结构更
加完整、逻辑关系清晰、阐释层次分明、语言言简义赅。
从内容上，知识点阐释充分，重点问题说明详尽。
特别是对继承法研究和继承法实践中的一些重大、疑难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说明。
　　本教材突出了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结合，适合于本科生、研究生使用，同时也适合法官、检察官和
律师以及法律爱好者在司法实践中作为办案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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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立新，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国家检察官学院教授、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现任中国法学会民法学
研究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婚姻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
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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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编 继承法与继承权　　第1章 继承法概述　　第1节 继承概述　　（四）共同继承与单独继承
　　这是根据参与继承的人数所作的分类。
　　共同继承，是指依法律规定由数个继承人共同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
共同继承人是指共同继承的数个继承人，只能是同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
因为法定继承人的继承顺序具有排他性，若前一顺序的继承人存在，则后一顺序的继承人不得参加继
承，也就不可能成为与前一顺序的继承人共同继承的共同继承人。
现代法上规定的继承一般为共同继承，共同继承人之间涉及遗产的分割，因此容易发生纠纷。
考察各国继承立法例，共同继承根据继承人的应继份额又可分为均等份额继承和不均等份额继承。
均等份额继承，也称为共同平均继承，是指同一顺序的继承人原则上应均分遗产；不均等份额继承，
也称为共同不平均继承，是指共同继承人得继承的遗产份额不均等，其中特定的继承人比其他继承人
的应继份额多，其他继承人的应继份额少。
共同继承仅仅发生在法定继承中，遗嘱继承中由于指定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已经确定，不存在遗产份额
的分配问题，不区分共同继承。
　　单独继承，是指法律规定继承人仅为一人的继承，即仅由亲属中的一人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所
以又称为独占继承。
如仅由长子继承、幼子继承、旁系继承（如兄亡弟继）等。
单独继承的继承人仅为一人，也是指法律规定的继承人仅为一人，而不是指实际上继承被继承人遗产
的人仅为一个。
单独继承是古代法上存在过的制度，现代法上已不存在单独继承。
　　（五）本位继承与代位继承　　这是根据继承人参与继承时的地位所作的分类。
　　本位继承，是指继承人基于自己的地位，在自己原来的继承顺序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的继承。
例如，依我国《继承法》的规定，配偶、子女、父母以及对公、婆或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
丧偶儿媳或女婿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由这些人参与继承时即均为本位继承。
本位继承无论在法定继承还是在遗嘱继承中都存在。
　　代位继承，是指在直接应继承被继承人遗产的顺序者不能为继承时，由其直系晚辈血亲代其地位
的继承。
依我国《继承法》的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
代位继承。
在代位继承中，代位继承人只能在被代位人原来的继承顺位上继承被代位人应继承的份额，而不论代
位继承人有几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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